附件5
支持家庭农场发展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表
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考评指标
	评价标准
	分值
	评价依据
	得分

	项目准备
（40分）
	制定《家庭农场奖励补助实施方案》，方案内容完整，可操作性强。
	5
	查看项目实施方案、系统、申报资料、相关文件等资料
	

	
	成立项目推进机构，监督指导项目实施。
	3
	
	

	
	通过公共媒体向社会公开实施方案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进行申报。
	3
	
	

	
	申报项目的家庭农场提交完备的申报材料。
	5
	
	

	
	建立项目评审机制，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初审、实地考察、专家会议评审，形成评审报告，评审结果通过公共媒体和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。
	5
	
	

	
	通过评审公示后，将评审报告、奖励补助对象报县农科局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告发布。
	5
	
	

	
	及时更新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信息，并明确专人管理。
	3
	
	

	
	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对不符合条件、信息长期缺失、登记不实、连续两年不进行信息更新的家庭农场（规模经营户）进行清理移出。对符合条件的全部认证并赋码（按照认证赋码数量百分比得分）。
	3
	
	

	
	及时更新“新农直报”系统信息。（按照认证数量百分比得分）。
	8
	
	

	项目实施
（30分）
	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赋码率达到80%以上。
	4
	现场查看有关文件、台账、统计报表、记账凭证等资料
	

	
	开展定期检查和指导，督促项目实施进展。
	5
	
	

	
	对获得资金补助的家庭农场进行回访调查，检查家庭农场经营、带动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。
	5
	
	

	
	项目完成后，对项目实施整体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和工作总结。
	3
	
	

	
	要求及时提交上报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价报告。
	3
	
	

	
	通过 “一卡通”拨付奖励补助资金，资金拨付程序完整。
	5
	
	

	
	开展家庭农场精准管理服务（开展家庭农场认定、年检、赋码审核、辅导员上门辅导、随手记软件宣传推广应用等工作）。
	5
	
	

	项目绩效
（30分）
	完成支持家庭农场项目目标任务量。
	8
	实地查看项目实施情况，入户调查，查阅记账凭证，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	

	
	获得补助的家庭农场增收20%以上。
	7
	
	

	
	获得补助的家庭农场使用“一码通”赋码增信。
	5
	
	

	
	获得补助的家庭农场规范使用“随手记”财务软件记账，收支、库存等记录完整规范。
	5
	
	

	
	及时总结典型经验，在县级、盟级、自治区、国家媒体上宣传报道，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交流。
	5
	
	

	合计
	分数
	100
	
	


绩效评价小组人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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